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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法学、 心理学、 传媒科学等交叉学科的角度研究司法公信力, 揭示信息

社会中民众对待司法的认知态度, 有助于在更深层次上理解民众与司法的关系, 推动

我国司法公信力建设。 采用法律认知实验方法, 让 1326 名被试在不同的启动信息条

件下对 50 个案例中的商标组进行形式混淆判定, 所得实验数据和统计结果表明, 民

众对司法判决有较高的认同度和信赖度; 媒体关于法律问题的意见会对民众判断产生

影响, 但司法判决对民众判断的影响力总体上高于媒体意见对民众判断的影响力。 将

问卷调查和认知实验结合起来, 结果显示, 被试对解决商标侵权问题有强烈的司法诉

求、 对司法应实现公平正义有着强烈的理念认同, 而根据回归分析, 这两者的强度可

以比较好地解释被试对法院判决的信赖感。 这进一步说明, 司法只要能解决好民众急

难愁盼的问题, 并让民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就可以提升其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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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司法判决能否获得民众的认同和信赖, 乃检验一国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判准。 习近平指出:
“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 说一千道一万, 要由人民来评判, 归根到底要看司法公信力是不是

提高了。”
 

〔 1 〕
 

司法公信力一般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去界定。 客观维度上的司法公信力

即司法所具有的赢得社会认同和公众信赖的能力, “这种能力直接取决于司法在拘束力、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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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自制力和排除力方面是否能够经得起公众的信任和信赖” 。
 

〔 2 〕
 

在主观维度上, 司法是否

具有公信力, 取决于民众对司法能力或法院工作的主观感知。 在此意义上, 司法公信力作为

普遍性的群体意识, 是民众内心深处对司法满意与否的一种心理反映。 近年来的研究显示,
虽然客观维度的司法能力是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基础, 但司法公信力更应从主观维度去测量和

评估。
 

〔 3 〕

　 　 我国法院系统已有一些关于司法公信力的研究, 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都曾发表过相关调查报告,
 

〔 4 〕
 

为了保

证评估的中立性, 有些法院曾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法院的公信力进行考察。
 

〔 5 〕
 

此外, 不少学者

针对我国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展开过独立研究,
 

〔 6 〕
 

运用了问卷调查、 实地走访、 专家座谈等方

法, 丰富了我国司法公信力的研究基础。 不过, 这些研究主要是通过直接询问被试态度的方法

采集数据, 易受以下因素影响而难以反映被试内心的真实想法: 其一, 被试的回答可能受

“反应偏差” 的影响。 在心理学测试中, 被试作出的回答经常不能代表其真实想法。 如果调查

主体是调查结果的直接利益相关方 (如法院或其委托机构) , 被试会猜测到调查主体想得到积

极的评价, 进而导致实验结果无法真实反映民众对司法的满意度。
 

〔 7 〕
 

其二, 被试的回答可能

受到 “可得性偏差” 的影响。 可得性偏差是常见的认知偏差之一, 主要表现为高估 ( 外显)
记忆中那些容易被提取到的信息的现实影响力。

 

〔 8 〕
 

被试很可能把自己容易获取的关于司法公

信力的素材过度放大, 而这会影响他们对司法公信力的判断。 其三, 司法中的事实认定和法律

适用都是非常复杂的专业活动, 尤其是法律适用既涉及复杂的责任判定, 也可能牵涉赔偿数额

的估算或惩罚幅度的权衡等。 让未受过法律训练的民众去概括地估测司法的各项能力, 所得结

论不一定可靠。
　 　 本研究也旨在从主观维度考察我国司法的公信力, 尤其是民众对法院判决的认同度和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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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但与既有研究不同, 本研究不是直接去询问被试对法院判决的认同程度或信赖程度, 而是

采用认知心理学的实验方法, 通过分析 “ 个体内心深处的心理反映” 考察司法公信力。 具体

而言, 本研究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筛选了已有法院生效判决的 50 个商标侵权案例, 这些案例

涉及对 50 组商标是否存在形式混淆的判断; 然后设计了 4 个 “ 认知—行为” 实验, 让 1326
名没有法学背景的普通民众在特定情境下判断这 50 组商标的近似性; 最后根据被试作出的实

际判断测算评价民众对司法判决的认同度和信赖度, 以及司法判决在影响民众判断的方式和机

理上与其他信源 (如媒体) 有何差异。 在本研究中, 民众对司法的认同度, 主要是指被试在

无启动信息的情境下对商标近似性的判断与法院实际判决的一致程度。 可以设想, 民众判断与

法院判决的一致性越高, 民众在内心深处认同法院判决的可能性就越高。 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度

是指, 在有法院判决作为启动信息的情境下, 被试对商标近似性的判断受法院启动信息的影响

程度。 可以设想, 民众判断受法院启动信息的影响越大, 民众在内心深处信赖法院判决的程度

就可能越高。
　 　 由于被试并不知道研究者在调查民众对法院判决的认同度和信赖度, 本研究的实验设计可

以有效避免反应偏差和可得性偏差等因素的干扰, 更好地反映被试对司法公信力的隐性认知。
本研究选取了商标侵权案件中的商标近似性判断作为实验观察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

解释中明确规定了 “商标近似性” 的判断标准,
 

〔 9 〕
 

民众基于日常经验感知就可以完成相关事

实认定, 不涉及法条解读、 法理阐释和价值权衡, 因而民众给出的判断结论与法官的判决结果

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10〕
 

综上所述, 本研究对司法公信力的实验研究将按下述思路展开:
( 1) 在无任何启动信息的条件下, 观察民众在判断商标形式混淆问题上与法院判决结果的一

致性程度, 从而考察民众对司法判决的认同度 (实验Ⅰ) ; ( 2) 在有法院判决结果作为启动信

息的条件下, 观察民众判断是否会受到法院启动信息的影响, 从而考察民众对司法判决的信赖

度 (实验Ⅱ) ; ( 3) 在有媒体上的权威意见 ( 简称 “ 媒体意见” ) 作为启动信息的条件下,
观察民众判断是否会受到媒体启动信息的影响。 通过比较司法判决和媒体意见的启动效应, 观

察民众对司法判决和媒体意见的信任机理有何不同 ( 实验Ⅲ) ; ( 4) 结合问卷调查与行为实

验, 考察民众对司法的主观认知与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度之间的关系 (实验Ⅳ) 。

二、 实验Ⅰ: 民众对司法判决的认同度

　 　 在现代社会, 司法判决是法官准确认定事实、 适用法律后形成的结果, 具有法理意义上的

合法性, 而民众对司法判决的认同度则体现着该法理合法性的高低。 实验Ⅰ旨在借助商标形式

混淆判断来考察民众对法院判决的认同度。 商标形式混淆是指讼争商标 ( 即疑似侵权的商标)
与引证商标 (即疑似被侵权的商标) 在外观形式上具有近似性, 从而导致民众将两者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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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那样需要衡量各种影响因素的权重, 因而便于安排实验。



是同一种商标。 实验Ⅰ首先让被试在无启动信息的情境下判断给定案件中的商标是否为近似商

标, 然后比较被试判断与法院判决。 通常而言, 民众和法院在同一问题上的判断越一致, 民众

认同司法判决的可能性就越高。
　 　 (一) 实验设计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 民众对法院判决的认同度相对较高, 例如, 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针

对 959 名当事人的问卷调查中, 针对 “您对当前法院工作是否满意” 一题, 有 30. 55%的被试

回答很满意, 35. 97%的被试回答比较满意。
 

〔11〕
 

参照这类调研结果, 实验Ⅰ假设民众对商标

形式混淆的判断与法院判决有较高的一致性。
　 　 本实验的被试是通过有偿服务的方式从网络招募的, 在筛除无效数据和有法学背景的被试

后, 共获得 281 名无法学背景的被试的有效数据。 其中, 96 . 09%的被试年龄在 18—45 岁之

间, 91 . 10%的被试学历是大学本科及以上。 所有被试都书面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实验采用

的案例材料全部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 我们从近年发生的商标侵权案件中选取了 50 组商标,
其中有 30 组商标被法院判决认定为近似商标, 20 组商标被法院判决认定为非近似商标 ( 图

1A 和图 1B 分别例举了 3 组商标) 。 在本实验中, 被试拿到的商标案例在出现顺序上完全

随机。

　 　 实验Ⅰ按如下步骤实施: 首先, 让被试阅读指导语, 并告知其判断商标近似性的规则。 随

后, 被试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判断规则对两个组别的商标进行判断, 并回答以下问

题: ( 1) 讼争商标与引证商标是否为近似商标? ( 2) 商标的近似程度是多少? 为便于分析数

值, 实验Ⅰ及后续其他实验对于近似 / 非近似的选项均采用如下赋值方法: ( 1) 法院将讼争商

标和引证商标认定为近似商标时, 法院的判决值为 1, 也可表述为判决值为近似; 法院将讼争

商标和引证商标认定为非近似商标时, 法院的判决值为 0, 也可表述为判决值为非近似。 (2) 被

试将讼争商标和引证商标认定为近似商标时, 被试的判断值为 1, 也可表述为判断值为近似;
被试将讼争商标和引证商标认定为非近似商标时, 被试的判断值为 0, 也可表述为判断值为非

近似。 ( 3) 近似程度为被试的判断值, 共有 11 个选项 ( 0, 1, …, 10) , 其中 0 代表近似度

为 0, 1 代表近似度为 10%, 2 代表近似度为 20%, 依次类推。 为了排除选项位置对被试可能

产生的影响, 各有半数的被试获得了排列顺序相反的选项。 与后续实验相比, 实验Ⅰ既没有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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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提供法院的判决信息, 也没有给被试提供媒体的权威意见, 因而也被称为无启动信息

实验。
　 　 (二) 实验结果

　 　 使用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 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对被试关于商标近似与否、 近似程度的选择

结果与判决值的相关性进行检验,
 

〔12〕
 

结果显示, 被试对商标近似与否的判断 ( r = 0. 44,
P<0. 001) 和对商标近似程度的判断 ( r = 0. 47, P<0. 001) , 都与法院的判决值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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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 进一步检验被试对商标近似与否的判断结果与近似程度的判断结果间

的相关关系, 结果显示, 无论对于商标近似案例 ( r = 0. 99, P< 0. 01) 、 商标非近似案例 ( r =
0. 98, P<0. 01) , 或是全部 50 个案例 ( r = 0. 99, P<0. 01) , 被试对商标近似与否的判断结果

与近似程度的判断结果间都具有极强的相关性, 这反映出被试没有随意选择, 实验所得数据具

有较高的可信性。 由于被试关于商标近似与否的选择与近似程度的选择高度一致, 下文在讨论

民众判断与司法判决的一致性时, 主要以被试对商标近似与否的判断结果为例。
　 　 针对 30 个判决值为近似的商标案例, 分别计算判断结果为近似的被试占所有被试的百分

比 (下文将该比例简称为 “一致性” ) , 并按照一致性从低到高的顺序依次排列; 针对 20 个

判决值为非近似的商标案例, 采用同样方法计算一致性后排序 ( 如图 2 所示) , 可以观察到,
在 30 个判决值为近似的商标案例中, 一致性最低的为 2. 14%, 一致性最高的为 96. 44%, 一致

性均值为 58. 78%, 标准差为 26. 92%。 对于 20 个判决值为非近似的商标案例, 一致性最低的

为 27. 90%, 一致性最高的为 87. 54%, 一致性均值为 63. 21%, 标准差为 15. 64%。 综合 50
个商标案例, 可计算出一致性均值为 60. 55%, 标准差为 22. 99%。 基于上述数据, 可将 50 个

案例进一步区分为一致性较高的案例 ( 一致性大于 60%) 、 中等一致性的案例 ( 一致性介于

40%和 60%之间) 和一致性较低的案例 ( 一致性低于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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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 个判决值为近似的商

标案例中, 有 17 个 (占比 56. 67%) 案例的一致性较高, 6 个案例 ( 占比 20%) 的一致性为

中等水平, 7 个案例 (占比 23. 33%) 的一致性较低, 前两者的占比之和为 76. 67%, 但也有

接近 1 / 4 的案例一致性较低。 在 20 个判决值为非近似的商标案例中, 有 13 个 ( 占比 65% )
案例的一致性较高, 6 个 ( 占比 30% ) 案例的一致性为中等水平, 只有 1 个 ( 占比 5% ) 案

例的一致性较低, 前两者的占比之和达到 95% 。 如果将 50 个案例放在一起计算, 有 30 个

(占比 60%) 案例的一致性较高, 12 个 ( 占比 24%) 案例的一致性为中等水平, 8 个 ( 占比

16%) 案例的一致性较低, 前两者的占比之和达到 84%。
　 　 综上, 通过让 281 名被试对 50 组商标作出近似性判定, 并对被试的判断情况与法院的判

决结果进行比对和统计分析, 可以得出结论: 关于民众判断和法院判决具有较高一致性的实验

假设基本成立。 其一, 无论在 30 个法院判决值为近似的案例中, 或是在 20 个法院判决值为非

近似的案例中, 还是在全部 50 个商标案例中, 被试判断与法院判决都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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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常用于检验两个满足正态分布的变量 X 与 Y 之间的相关性; 而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常用于检

验不服从正态分布、 总体分布未知和原始数据用等级表示的资料之间的相关性。
在数理统计中, 通常用 r 表示两个随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值, r 值越大则相关程度越高。 按照科恩的理论,
r≥0. 5 时可以认定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本实验的相关系数已比较接近大的统计效应。 P 值反映统计检验的显著程

度, P 值越小, 显著程度越高。 通常来讲, P< 0. 05 意味着显著相关或在 t 检验中有显著差异, P< 0. 01 意味着高

度显著相关或在 t 检验中有高度显著差异。
图 1A 和图 1B 中有关于较高一致性、 中等一致性和较低一致性的示例。



二, 被试判断与法院判决的高一致性, 既体现在关于商标近似与否的判断结果上, 也体现在关

于近似程度的判断结果上。 其三, 在法院判决值为近似的案例中, 仍有接近 1 / 4 的案例的统计

结果反映出被试判断与法院判决的一致性较低。 尽管对于这部分案例, 被试与法院存在分歧,
但一些被试在得知法院的判决信息后可能仍会选择认同法院的判决。 也就是说, 对法院有高信

任感的民众群体, 可能会将判断上的不一致归咎于自身原因, 如认为自己在知识上有欠缺, 没

有理解或掌握法院针对该问题的判断标准。 当然, 也有一些被试可能真心不认同法院判决。 沿

着该思路, 实验Ⅱ尝试探究当被试知晓法院判决信息时, 被试所作判断与法院判决的一致性将

发生何种变化, 从而考察民众对司法判决的信赖度。

图 2　 民众判断与法院判决的一致性

三、 实验Ⅱ: 民众对司法判决的信赖度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人类具有两类记忆: 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 外显记忆是指人们可

以有意识地回忆的知识, 且人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具有该知识。 内隐记忆是指人们不能有意识地

回忆的知识, 它具有两个特点: 其一, 这种知识能通过人的行为反映出来。 例如, 人们能熟练

地骑自行车, 却说不清骑自行车时手脚是如何做到完美协调的; 其二, 这种知识具有启动效

应, 也就是说, 人们虽然意识不到这种知识的存在, 但记忆中的知识却在起作用。 例如, 让被

试学习一个词汇表, 其中一个单词是 “ banana” 。 即使一段时间后被试遗忘了该词汇表, 但当

给出开头三个字母 “ ban” 并让其再补上三个字母以形成一个单词时, 被试仍能远高于随机概

率地选择 “ banana” 。 这里的 “ ban” 就作为启动信息, 激活了记忆中的 “ bana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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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
在判断商标的近似性时, 被试得到的法院判决结果可以作为启动信息。 如果民众信赖法院, 即

使告知被试不需考虑法院的判决结果, 被试所作判断与法院判决的一致性也将相较于无启动信

息时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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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 [ 美] 约翰·安德森: 《 认知心理学及其启示》 , 秦裕林等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217 页。



　 　 (一) 实验设计

　 　 已有调研表明, 民众对法院的信赖度虽然不高, 但法院的影响力还是客观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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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照已有调研结果, 本实验假设以法院判决结果作为启动信息时会对民众判断产生显著影响。 实

验Ⅱ将以实验Ⅰ的结果为基线, 检验被试在有启动信息和无启动信息时所作判断的差异。 同

时, 实验Ⅱ还引入法院影响指数来考察被试判断与法院判决的一致性的提升空间。 为了便于讨

论, 经由实验Ⅰ得到的各案例的一致性数值可称为基准一致性, 全部案例基准一致性的均值称

为平均基准一致性; 在实验Ⅱ中, 引入法院判决结果作为启动信息后, 各案例的一致性数值可

称为法院启动一致性, 全部案例法院启动一致性的均值称为法院平均启动一致性。 实验Ⅱ的法

院平均启动一致性与实验Ⅰ的平均基准一致性的差, 反映了法院判决的启动效应。 实际上, 法

院的平均启动一致性不可能达到 100%, 而法院的启动效应也不可能是 ( 100% -平均基准一致

性) 。 在现实生活中, 即使被试知道了法院的判决结果, 其也不可能在全部案例中都作出与法

院判决完全相同的判断。 因此, 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取 ( 100% -平均基准一致性) 的一个比例,
即以 ( 100% -平均基准一致性) ∗k ( k< 1) 作为理想启动效应的计算公式。 在本实验中, 对

于商标近似性的判断, 主要靠直观比较, 较少受到其他因素干扰, 取 k = 50% 较为合理。 综

上, 计算法院影响指数所需用到的公式分别为: 法院启动效应 = 法院平均启动一致性-平均基

准一致性; 理想启动效应 = ( 100% -平均基准一致性) ∗50%; 法院影响指数 = 法院启动效

应 / 理想启动效应。
　 　 实验Ⅱ采用与实验Ⅰ相同的纳排标准招募被试并剔除无效数据后, 共获得 256 名无法学背

景的被试的有效数据。 结合实验Ⅳ重复本实验部分所获得的 285 名被试的有效数据, 合计共获

得 541 名被试的有效数据。 其中, 92. 98%的被试年龄在 18—45 岁之间, 86. 14%的被试学历

为大学本科及以上, 所有被试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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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Ⅱ采用了与实验Ⅰ相同的 50 个

案例材料。 实验Ⅱ的被试在阅读完指导语后, 随即被告知法院已对材料中的案例作出判决, 并

被要求先阅读法院的判决, 然后在假设不知道该结果的情况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

判断规则判断讼争商标与引证商标是否近似以及近似程度。
　 　 (二) 实验结果

　 　 为便于与实验Ⅰ比较, 以实验Ⅰ的基准一致性为对照, 采用同样的顺序对实验Ⅱ中 50 个

案例的法院启动一致性进行排序 (如图 3A 和图 3B 所示) , 可以发现, 相较于基准一致性, 各

案例的法院启动一致性有明显提高。 在 30 个判决值为近似的案例中, 法院的平均启动一致性

相较于平均基准一致性提高了 8. 07%, 两者具有显著差异 ( Paired
 

Samples
 

t- test, t = 6. 15,
P<0. 001) 。 在 20 个判决值为非近似的案例中, 法院的平均启动一致性相较于平均基准一致性

提高了 4. 40%, 两者差异显著 ( Paired
 

Samples
 

t-test, t= 4. 02, P<0. 001) 。 50 个案例的法院

平均启动一致性达到 67. 15%, 相较于 60. 55%的平均基准一致性, 增幅达 6. 60%, 具有显著

差异 ( Paired
 

Samples
 

t-test, t= 7. 11, P<0. 001) 。
　 　 在有法院启动信息的情况下, 30 个判决值为近似的案例中, 有 20 个案例的一致性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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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 6〕 , 胡铭文, 第 97 页。
实验Ⅱ重新招募了被试, 而没有让实验Ⅰ的被试参加实验Ⅱ。 这主要是考虑到, 若被试在实验Ⅰ中已对每个案例

是否近似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再让他们参加实验Ⅱ, 实验Ⅱ所要考察的问题就变成了如果一个人有了自己的判

断, 其在知道法院的判决结果后, 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原先的判断。 这个问题也许是值得考察的, 但本研究关

注的是, 知道法院判决结果的被试与不知道法院判决结果的被试, 对同样案例的判断是否会有差异。



高, 占比相较于无启动信息时提高了 10%; 一致性较低的案例由 7 个减少到 5 个。 20 个判决

值为非近似的案例中, 有 15 个案例的一致性达到了较高水平, 占比相较于无启动信息时提高

了 10%; 1 个案例仍处于一致性较低的水平。 整体上, 在 50 个案例中, 有 35 个案例的一致性

达到了较高水平, 占比相较于无启动信息时提高了 10%; 一致性较低的案例由 8 个减少到 6
个, 占比相较于无启动信息时减少了 4%。

　 　 法院的启动效应还可以进一步通过法院影响指数反映出来。 30 个判决值为近似的案例的

平均基准一致性为 58. 78%, 法院平均启动一致性为 66. 85%。 据此, 法院启动效应 = 66. 85%
-58. 78% = 8. 07%, 理想启动效应 = ( 100% - 58. 78%) ∗50% = 20. 61%, 法院影响指数 =
8. 07% / 20. 61% = 0. 39。 20 个判决值为非近似的案例的平均基准一致性为 63. 21%, 法院平均

启动一致性为 67. 61%。 据此, 法院启动效应 = 67. 61% - 63. 21% = 4. 40%, 理想启动效应 =
(100% -63. 21%) ∗50% = 18. 40%, 法院影响指数 = 4. 40% / 18. 40% = 0. 24。 将 50 个案例放

在一起计算, 平均基准一致性为 60. 55%, 法院平均启动一致性为 67. 15%, 据此, 法院启动

效应 = 67. 15% - 60. 55% = 6. 60%, 理想启动效应 = ( 100% - 60. 55%) ∗50% = 19. 72%, 法

院影响指数 = 6. 60% / 19. 72% = 0. 34。
　 　 法院判决信息在不同案例中的启动效应也有差别。 在法院启动信息的作用下, 30 个判决

值为近似的案例的一致性均值提高了 8. 07%, 20 个判决值为非近似的案例的一致性均值提高

了 4. 40%, 提高值的差异显著 ( Welch
 

t-test, t = 2. 16, P< 0. 05) 。 这两类案例中的启动效应

差异也反映在法院影响指数上: 判决值为近似的案例的法院影响指数 ( 0. 39) 高于判决值为

非近似的案例的法院影响指数 ( 0. 24) 。
　 　 综上, 实验Ⅱ的结果表明, 在有法院判决结果作为启动信息的条件下, 被试判断与法院判

决值的一致性显著提高, 且一致性较高的案例所占比例明显提高, 法院影响指数也比较高。 这

意味着, 法院判决信息的启动效应是客观存在的, 关于民众判断会受到司法判决影响的假设是

·64·

法学研究 2024 年第 2 期



成立的, 也可认为民众对司法判决有较高的信赖度。 法院判决信息的启动效应在不同类型的案

例中存在明显不同。 在法院判决值为近似的商标案例中, 法院判决信息对民众判断的影响力明

显更高, 而在法院判决值为非近似的商标案例中, 法院判决信息对民众判断的影响力要相对低

些。 这是本实验的假设没有考虑到的, 也是既有研究未曾发现的。

四、 实验Ⅲ: 民众对司法和媒体的信赖度比较

　 　 讨论司法公信力, 不仅需要讨论民众对待司法的态度, 也需要讨论民众对待媒体的态度。
不少研究者指出, 当前司法的公信力还不强, 尚不足以成为民众主观意识中寻求权利救济的唯

一可靠渠道, 政府、 媒体等其他权威在民众心目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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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往往会交错

运用司法、 媒体、 上访等多种渠道来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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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也有研究者认为, 民众虽然会广泛

通过各类媒体了解和评论法律问题, 希望媒体能够作为 “ 社会良心” 来揭露不公, 但民众又

不敢全然相信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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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Ⅲ的目标就在于考察媒体意见对民众判断的影响程度, 以及这种

影响与法院判决之影响的异同之处。
　 　 (一) 实验设计

　 　 实验Ⅲ的实验方法与实验Ⅱ类似, 在被试阅读完指导语后, 先告知其媒体意见, 再让其在

假设不知道该信息的情况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判断规则, 先判断讼争商标与引

证商标是否为近似商标, 再判断这两个组别商标的近似程度。
　 　 针对每个案例, 被试判断与法院判决值的一致性被称为媒体启动一致性, 而各个案例的一

致性均值称为媒体平均启动一致性。 除常规统计学检验外, 实验Ⅲ还使用了媒体影响指数来反

映民众对媒体意见的信赖程度。 结合来自实验Ⅰ得出的平均基准一致性, 实验Ⅲ采用与实验Ⅱ
计算法院影响指数相类似的方法计算媒体影响指数: 媒体启动效应 = 媒体平均启动一致性-平

均基准一致性; 理想启动效应 = ( 100% -平均基准一致性) ∗50%; 媒体影响指数 = 媒体启动

效应 / 理想启动效应。 此外, 实验Ⅲ还分别针对法院判决值为近似的案例和法院判决值为非近

似的案例, 进一步比较法院影响指数和媒体影响指数, 以考察在这两种情况下法院判决和媒体

意见对民众的影响在程度上有何不同。 由于缺乏既有定量研究, 实验Ⅲ暂且假设: ( 1) 媒体

启动信息对民众判断有显著影响; ( 2) 媒体意见的启动效应低于法院判决的启动效应。
　 　 实验Ⅲ采用与前述实验相同的纳排标准招募被试并剔除无效数据, 共获得 504 名无法学背

景被试的有效数据 ( 与实验Ⅱ的总被试数相近) 。 其中, 94. 25% 的被试年龄在 18—45 岁之

间, 90. 28%的被试学历为大学本科及以上, 所有被试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实验Ⅲ采用了与

前述实验相同的 50 个案例材料。 在现实生活中, 媒体对法院的判决结果可能有支持或反对两

种态度, 故实验Ⅲ需要同时考察这两种态度的影响。 为此, 实验Ⅲ设计了 A、 B 两套实验材

料, 每套实验材料均包含全部 50 个案例, 每一个案例的媒体意见, 都存在与判决值相同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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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 6〕 , 胡铭文, 第 85 页以下; 王启梁: 《 法律世界观紊乱时代的司法、 民意和政治———以李昌奎案为

中心》 , 《 法学家》 2012 年第 3 期, 第 1 页以下; 龙宗智: 《 “ 内忧外患” 中的审判公开———主要从刑事诉讼的视

角分析》 , 《 当代法学》 2013 年第 6 期, 第 3 页以下。
参见孙笑侠: 《 司法的政治力学———民众、 媒体、 为政者、 当事人与司法官的关系分析》 , 《 中国法学》 2011 年

第 2 期, 第 59 页。
参见刘岩: 《 系统论视野中法律与大众媒体的关系》 , 《 交大法学》 2021 年第 2 期, 第 67 页。



反的两种版本。 在同一套材料中, 30 个判决值为近似的案例和 20 个判决值为非近似的案例,
各配有半数不同版本的媒体意见。 A 组材料与 B 组材料中相同案例的媒体意见态度相反。 被试

被随机分配到使用 A 组材料或 B 组材料, 以消除被试和案例因素对实验结果可能产生的干扰。
　 　 (二) 实验结果

　 　 为便于比较, 首先将实验Ⅰ中的基准一致性按照从低到高的次序排列, 然后按照同样的案

例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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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实验Ⅱ中的法院启动一致性和实验Ⅲ中的媒体启动一致性进行排序。 由于每个

案例都存在与判决值相同或相反的两种媒体启动信息, 对应地, 也就存在与判决值指向相同与

指向相反的两种不同的媒体启动效应。
　 　 首先, 媒体启动信息使被试对商标形式混淆的判断朝着启动方向改变, 这支持了实验Ⅲ的

第 ( 1) 项假设。 对于判决值为近似的 30 个商标案例 (图 4A) , 当媒体启动信息为讼争商标与

引证商标构成近似商标时 (以下简称 “媒体启动信息为近似” ) , 30 个案例的媒体平均启动一致

性相较于平均基准一致性提高了 2. 64%, 两者具有显著差异 ( Paired
 

Samples
 

t- test, t = 3. 90,
P<0. 001) 。 当媒体启动信息为讼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不构成近似商标 ( 以下简称 “ 媒体启动信

息为非近似” ) , 30 个案例的媒体平均启动一致性相较于平均基准一致性降低了 5. 41%, 两者

具有显著差异 ( Paired
 

Samples
 

t-test, t= -4. 74, P< 0. 001) 。 对于判决值为非近似的 20 个商

标案例 (图 4B) , 当媒体启动信息为非近似时, 20 个案例的媒体平均启动一致性相较于平均

基准一致性提高了 7. 03%, 两者差异显著 ( Paired
 

Samples
 

t-test, t = 5. 55, P< 0. 001) 。 当媒

体启动信息为近似时, 20 个案例的媒体平均启动一致性相较于平均基准一致性降低了 2. 86%,
两者差异显著 ( Paired

 

Samples
 

t-test, t= -2. 95, P< 0. 01) 。 可见, 无论判决值是近似的案例

还是非近似的案例, 媒体启动信息都能对被试的判断产生显著影响。
　 　 其次, 当媒体意见的指向不同时, 媒体启动效应的大小亦有显著差别, 这是实验Ⅲ的假设

中未曾预料的, 也是既有研究未曾发现的现象。 对于判决值为近似的 30 个商标案例, 当媒体

意见与法院判决指向相反时, 媒体平均启动一致性的降幅 ( 5. 41%) 远大于媒体意见与法院

判决指向相同时的增幅 (2. 64%) , 统计检验结果差异性显著 ( Paired
 

Samples
 

t-test, t = 2. 03,
P<0. 05) 。 对于判决值为非近似的 20 个商标案例, 媒体意见与法院判决指向相同时, 媒体平

均启动一致性的降幅 ( 7. 03%) 远大于媒体意见与法院判决指向相反时的增幅 (2. 86%) , 统

计检验结果差异性显著 ( Paired
 

Samples
 

t-test, t= 2. 34, P<0. 05) 。 可见, 无论判决值是近似的

案例还是非近似的案例, 媒体启动信息为非近似时对被试的影响, 都要显著大于媒体启动信息

为近似时的影响。
　 　 再次, 对于不同类型的案例, 媒体启动效应的变化趋势并不一致。 第一, 对于全部 50 个

案例而言, 当媒体意见与法院判决的指向相同时, 媒体的启动效应导致一致性均值由 60. 55%
上升至 64. 95%, 上升幅度为 4. 40%, 这小于法院判决的启动效应所带来的 6. 60%的上升幅

度, 两者差异显著 ( Paired
 

Samples
 

t-test, t = - 2. 39, P< 0. 05) 。 可见, 总体上, 民众对于法

院判决的信赖度要高于对媒体的信赖度, 第 ( 2) 项假设可以成立。 第二, 如果对近似案例与

非近似案例分别分析, 情况会相对复杂。 对于判决值为近似的 30 个案例, 法院启动信息导致

被试判断与法院判决值的一致性均值上升 8. 07%, 当媒体启动信息与法院判决指向相同时,
导致被试判断与法院判决值的一致性均值上升 2. 64%, 两种情形下的一致性差异显著 ( Pa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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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实验 III ( 图 4A、 图 4B) 中 x 轴的案例顺序采用的是实验Ⅰ中的案例顺序。



Samples
 

t-test, t= 5. 55, P<0. 001) ; 当媒体启动信息与法院判决值指向相反时, 被试判断与

法院判决值的一致性均值下降 5. 41%, 该幅度略低于法院启动信息对一致性均值的提升幅度

( 8. 07%) 。 以上结论均支持第 ( 2) 项假设。 不过, 对于判决值为非近似的 20 个案例而言,
法院启动信息导致被试判断与法院判决值的一致性均值上升 4. 40%, 明显低于媒体启动信息

与法院判决指向相同时所导致的一致性均值上升幅度 ( 7. 03%) , 且这两种情形下上升幅度的

差异显著 ( Paired
 

Samples
 

t-test, t= 2. 38, P< 0. 05) 。 这一结论并不支持第 ( 2) 项假设。 当

媒体启动信息与判决值指向相反时, 所导致的一致性均值下降幅度 ( 2. 86%) 与法院启动信

息导致的一致性均值上升幅度 ( 4. 39%) 相比, 两者的差异不显著 ( Paired
 

Samples
 

t-test, t =
-0. 81, P = 0. 22) 。 总之, 对于判决值为近似的案例, 法院判决的启动效应远高于媒体启动信

息为近似的启动效应; 而对于判决值为非近似的案例, 法院判决的启动效应显著低于媒体启动

信息为非近似的启动效应。

　 　 最后, 从影响指数上看, 媒体的启动效应与法院的启动效应也存在差别。 当媒体启动信息

与法院判决值一致时, 对于实验使用的 50 个案例, 媒体启动效应为 4. 40%, 理想启动效应 =
( 100% -60. 55%) ∗50% = 19. 72%, 媒体影响指数 = 4. 40% / 19. 72% = 0. 22, 这一数值与法

院影响指数 ( 0. 34) 相比小了 35. 29%。 如果将判决值为近似的案例与判决值为非近似的案例

分别比较, 对于判决值为近似的案例, 当媒体启动信息为近似时, 媒体启动一致性为 61. 42%,
实验Ⅰ得出的基准一致性为 58. 78%, 据此, 媒体启动效应 = 61. 42% -58. 78% = 2. 64%, 理想

启动效应 = ( 100% -58. 78%) ∗50% = 20. 61%, 媒体影响指数 = 2. 64% / 20. 61% = 0. 13, 这

一数值与判决值为近似的案例的法院影响指数 ( 0 . 39 ) 相比小了 66 . 67% 。 对于判决值为

非近似的案例, 当媒体启动信息为非近似时, 媒体启动一致性为 70 . 24% , 实验Ⅰ得出的基

准一致性为 63 . 21% , 据此, 媒体启动效应 = 70. 24% - 63. 21% = 7. 03% , 理想启动效应 =
( 100% - 63. 21% ) ∗50% = 18. 40% , 媒体影响指数 = 7. 03% / 18 . 40% = 0. 38, 这一数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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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值为非近似的案例的法院影响指数 ( 0. 24) 相比大了 58. 33%。
　 　 实验Ⅲ的结果表明, 关于民众判断会受到媒体意见影响的假设是成立的, 但民众更信赖司

法判决而非媒体意见的假设能否成立, 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其一, 在施加了媒体启动信息

后, 被试判断朝着媒体启动信息的启动方向有所改变; 从 50 个案例的整体情况来看, 与判决

值指向相同的媒体启动信息具有的媒体启动效应弱于法院启动效应。 这两者都与实验设计时的

假设相符。 其二, 对于所有案例, 媒体启动信息为非近似时的启动效应, 都明显强于媒体启动

信息为近似时的启动效应。 其三, 在媒体启动信息与法院判决值指向相同时, 对于判断值为近

似的案例, 法院启动效应强于媒体启动效应, 对于判决值为非近似的案例, 法院启动效应弱于

媒体启动效应。

五、 实验Ⅳ: 民众认知与司法信赖度的关系

　 　 实验Ⅱ利用内隐记忆测算了民众对司法判决的信赖度, 而这一外在反映可能来源于民众内

心对司法的基本认知。 实验Ⅳ旨在通过问卷调查, 了解被试对司法基本问题的认知和态度, 并

进一步结合行为实验来观测民众认知 ( 外显记忆) 与司法信赖度 ( 内隐记忆) 之间的关系。
实验Ⅳ与实验Ⅱ的设计类似, 被试需要先在法院判决信息的启动下完成对商标近似问题的判

断, 然后回答调查问卷中的 3 组问题。 最后, 实验者将通过分析问卷数据和行为实验数据建立

回归方程, 考察这两组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
　 　 (一) 实验设计

　 　 近年来, 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实务中, 商标侵权案件的总量逐年攀升,
 

〔22〕
 

一些有重大社会

影响的商标侵权案件时有发生。 一般而言, 民众对打击商标侵权的诉求越强烈, 对法院的效能

越认同, 越相信司法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 就会越信任法院的判决结果。 基于上述考虑, 实验

Ⅳ提出两个假设: ( 1) 被试对于商标侵权现状、 法院运行效能, 以及司法与公正的关系等有

着比较清楚的认知; ( 2) 被试的上述主观认知会影响其对法院判决的信赖度。
　 　 实验Ⅳ采用与前述实验相同的纳排标准招募被试并剔除无效数据, 共获得 285 名无法学背

景的被试的有效数据。 其中, 94. 39%的被试年龄在 18—45 岁之间, 83. 86%的被试学历为大

学本科及以上。 实验Ⅳ的实验材料与实验Ⅱ基本相同, 只是附加了 x、 y、 z 这 3 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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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 4 个关于商标侵权现状的问题 ( x1 、 x2 、 x3 、 x4 ) 、 4 个关于司法运行效果的问题

( y1 、 y2 、 y3 、 y4 ) , 以及 3 个关于司法与公正关系的问题 ( z1 、 z2 、 z3 ) 。 实验Ⅳ的程序与实验

Ⅱ基本相同, 只是在实验材料中增加了问卷部分。
　 　 (二) 实验结果

　 　 实验Ⅳ统计了每名被试的全部判断中判断值与判决值相同的案例数量。 这一结果与案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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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至 2022 年, 全国法院商标民事一审案件的数量从 8460 件增加到 112474 件, 商标行政一审案件的数量从

2026 件增加到 18738 件。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 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 2010) , http: / / zscq. court.
gov. cn / bhcg / 201304 / t20130407_183079. html; 《 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 2022) , https: / / www. court.
gov. cn / xinshidai-xiangqing- 397082. html, 2024 年 3 月 2 日最后访问。
x、 y、 z 的编号是为了方便论述和处理数据, 在问卷中并未出现。 问卷中的每个问题都配有 9 个选项 ( 相应赋值

1- 9) 。 赋值 1 表示 “ 完全不同意” ( 观点类问题) , 或 “ 完全没有力度” ( 力度类问题) , 或 “ 严重程度极低”
( 程度类问题) ; 赋值 5 表示 “ 不清楚” , 或 “ 没有明显倾向” ; 赋值 9 则表示 “ 完全同意” ( 观点类问题) , 或

“ 力度极大” ( 力度类问题) , 或 “ 问题极其严重” ( 程度类问题) 。



数的比值, 能够反映出不同被试对法院的信赖程度, 由此得到被试的行为数据。 在 285 名被试

的全部问卷调查中, 上述 11 个问题的选项值的分布情况, 能够反映被试对司法的主观认知。
使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 进一步可以检验司法认知情况与司法信赖度之间的相关性。
　 　 首先, 被试对第 x 组问题 (关于商标侵权现状) 和第 z 组问题 ( 关于司法与公正的关系)
的认知都比较鲜明和强烈, 对这 7 个问题中的 5 个问题给出的选项均值接近或超过 7, 对其他

2 个问题给出的选项均值也超过 6 ( 如下表所示) 。 其中, 被试同意程度最高的观点是关于司

法与公正的关系的 ( z2 ) , 其次是关于商标侵权现状及惩治必要性的 ( x4 ) 。 该结论支持实验

Ⅳ的假设 ( 1) 。 被试认知 (除 x2 以外) 与被试行为 (被试判断与法院判决的同一性) 显著正

相关 (P<0. 05) 或高度显著正相关 (P< 0. 01) , 这说明被试的相关认知越强烈, 被试判断与

法院判决的同一性就越高。 该结论支持本实验的假设 ( 2) , 反映了被试的主观认知会影响他

们对司法判决的信赖度。

民众的司法认知及其与司法信赖度的相关性分析 ( ∗P<0. 05,∗∗P<0. 01)

问题 均值 标准差 相关系数

商标侵权现状

　 　 x1 你觉得目前商标侵权的现象严重吗? 6. 11 1. 69 0. 16∗∗

　 　 x2 你是否认为商标侵权是一种投机性的恶意行为? 7. 31 1. 49 0. 02
　 　 x3 你是否认为一些不法分子恶意搭便车的行为屡禁不止? 6. 92 1. 61 0. 17∗∗

　 　 x4 你是否同意对商标近似与否的问题从严判断? 7. 44 1. 53 0. 18∗∗

司法运行效果

　 　 y1 你觉得目前国内对商标的保护力度如何? 4. 71 1. 58 -0. 02
　 　 y2 你觉得目前国内对商标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如何? 4. 44 1. 56 -0. 07
　 　 y3 你觉得目前国内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如何? 4. 62 1. 68 -0. 05
　 　 y4 你觉得目前法院的腐败程度如何? 4. 59 1. 66 0. 05

司法与公正关系

　 　 z1 民众会从法院对近似商标的判决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6. 58 1. 50 0. 17∗∗

　 　 z2 应当从是否公平正义的角度看待商标侵权行为。 7. 71 1. 26 0. 16∗∗

　 　 z3 从严判断商标近似程度是公平正义的做法。 7. 27 1. 68 0. 12∗

　 　 其次, 被试对第 y 组问题 (关于司法运行效果) 的了解似乎不多, 评价也不算高, 给出

的选项均值处于 4 和 5 之间。 而且, 被试的问卷数据 ( 对司法运行效果的选项值) 和行为数

据 (被试判断与法院判决的同一性) 的相关程度很低。 这似乎意味着, 被试的这类司法认知

对于他们的司法信赖度影响不大。
　 　 最后, 以被试判断与法院判决的同一性 (W) 为因变量, 以 11 个主观认知问题的选项均

值为自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方程, 发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在此基础上,
依次剔除一个最不显著的因子 (在所有 P>0. 05 的因子中具有最大的 P 值) , 最后得到只有两

个自变量 ( x1 和 z1 ) 的线性方程 ( 1) : W = 53 . 48 + 1 . 08 ×x1 + 1 . 31 × z1 , 其中 z1 项 ( 关于司法

与公正的关系) 的系数略高。
　 　 自变量 x1 、 z1 与因变量 W 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F = 8. 64, P< 0. 001) , 拟合优度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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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 24。
 

〔24〕
 

据此可以发现, 民众对于商标侵权现象的感知越强烈, 越能从对近似商标的判决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时, 其对司法判决的信赖度就越高。
 

〔25〕
 

用 4 个 y 组的因子建立 W 的回归方

程, 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差, 4 个因子均无显著效应, 结果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 F = 0. 56, P =
0. 69) 。 这再次反映出, 被试对司法效能的认识与他们对司法的信赖度之间几乎没有统计学上

的相关性。
　 　 综上, 实验Ⅳ的研究表明, 被试对商标侵权现状和司法与公正的关系的认知都比较鲜明和

强烈, 对商标侵权现状和司法与公正的关系的认知程度, 与他们对司法判决的信赖度之间呈显

著正相关关系, 即认知程度越高, 则司法信赖度越高。 这一结论比较契合一般人的生活经验。
毕竟, 民众是否信赖司法判决,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现实问题的直观感受, 而这种直观感

受既包含了司法让人民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样的积极感受, 也包含了民众因司法秩序受到破坏而

产生的消极感受。

六、 总结与讨论

　 　 从法学、 心理学、 传媒科学等交叉学科的角度研究司法公信力, 揭示信息社会中民众对待

司法的认知态度, 有助于在更深层次上理解民众与司法的关系, 推动我国司法公信力建设。 为

此, 本研究以商标案例为实验对象, 设计实施了 4 个实验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实验Ⅰ显示, 针对 50 个商标形式混淆案例, 民众判断和法院判决值的一致性均值为

60. 55%。 这表明, 当遇到类似问题时, 民众和法院在判断意见上存在较大的 “ 公约数” , 民

众比较容易认同法院的判决。 该一致性均值比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问卷调查中的 “ 很满意”
率 ( 30. 55%) 高出很多。

 

〔26〕
 

对此,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研结果发

表于 2014 年, 早于本研究的实验时间, 该差异或许反映了近几年我国司法机关在公信力方面

的进步成效。 实验Ⅰ的结果也表明, 对于法院判决值为近似的案例, 有接近 1 / 4 的案例一致性

较低 (低于 40%) 。 一般而言, 法官判案与民众判断的分歧可能有以下成因: ( 1) 法官受过

法学教育, 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 ( 2) 法官往往有多年的司法历练, 具备处理类

似案件的经验; ( 3) 法官对与案件相关的非法条因素 (如涉案双方的社会、 经济、 历史背景,
以及判决可能对某个行业产生的潜在影响) 了解或考虑得更多。 就本实验而言, 前两项因素

可能并非主要原因。 法官的法学教育很少涉及如何判断图形或字形的近似性问题, 商标法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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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优度也称决定系数, 取值在 0 到 1 之间, 它反映了回归贡献的相对程度, 即在因变量 Y 的总变异中, X 对 Y
的回归关系所能解释的比例, 拟合优度的数值越大, 则自变量能够解释因变量改变的比例越大。 具言之, 在本文

中, 民众对商标侵权现象的感知和对于公平正义的感受可以解释 24%的同一性变化。 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

性, 方程中不可能穷尽全部自变量, 因而这一数值处于可以接受的区间内。
观察 x 组与 z 组问题的判断值可以发现, 除 x2 以外的其余 6 个问题的判断值都与行为值显著相关, 但在方程 ( 1)
中, 每组只留下了一个因子。 这是因为, 本实验对这 6 个因子分别与 W 建立了回归方程, 统计学结果显著, 但它们

的拟合优度 ( 最大为 R2 = 0. 18) 都小于方程 ( 1) 的拟合优度 (R2 = 0. 24) , 方程中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解释能

力弱于方程 ( 1) 。 同时, 由于自变量组内的因子两两之间相关 ( 如 z1 与 z2 的相关系数 r= 0. 38, P< 0. 001) , 变

量之间具有多重共线性, 因而将其剔除。 本实验也试过从 x 组 ( 除 x2 以外) 与 z 组各取一个因子, 如 x3 、 z2 ,

得到回归方程 ( 2) : W= 53. 45+0. 95×x3 + 1. 12× z2 。 虽然结果显著 (F = 6. 41, P< 0. 01) , 但拟合优度 R2 = 0. 21,
解释力同样弱于方程 ( 1) 。
参见前引 〔 4〕 ,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文, 第 98 页。



图形或字形近似的规定也较为原则。 并且, 判断图形或字形之间是否近似, 是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法官与民众相比未必有更多的经验。 由此可以推断, 民众在个别案例中

与法院存在较大分歧, 很可能是因为法官掌握涉案双方的社会、 经济、 历史背景等非法条信

息, 而被试无法获知这些信息。 已有研究指出, 法官对于商标形式混淆的判定, 除了会考虑商

标形式上是否近似之外, 还会兼顾商标显著性、 商标知名度、 被告主观意图、 商标实际使用情

况、 消费者认知情况等因素。
 

〔27〕
 

然而, 考虑到 “商标法毕竟是权利保护法, 权利保护是出发

点和立足点” ,
 

〔28〕
 

本研究认为, 商标是否近似, 最终还是应当取决于商品购买者的感知判断。
不论法院把民众不认为近似的商标判定为近似, 还是把民众容易混淆的商标判定为非近似, 都

会影响到消费者和相关商品生产者的权利。 民众判断和司法判决的系统性分歧, 也会严重削弱

民众对司法判决的认同度。
 

〔29〕
 

因此, 如何权衡专业价值考量与民众直觉判断之间的关系, 应

当是司法 (包括商标侵权案件的审理) 过程中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 至少, 司法机关应当恪

守释法说理的义务。
　 　 实验Ⅱ和实验Ⅲ尝试探究了民众对司法判决的信赖度, 以及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度和民众对

媒体的信赖度有何内在差别。 实验结果表明, 在给出法院的判决信息后, 尽管让被试 “ 假设

不知道” 法院的判决结果, 但总体上, 民众对商标近似性的判断还是会明显地向判决值的方

向靠拢。 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众对司法判决的信赖。 从实验数据上看, 媒体在法律问题上

对民众的影响仍然是客观存在的, 但司法判决对民众判断的影响力总体上要高于媒体意见对民

众判断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 司法判决和媒体意见对民众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 从实验Ⅱ
和实验Ⅲ的数据可知, 法院判决在认定混淆商标构成近似并要求被告承担商标侵权责任时, 对

民众判断的启动效应更大, 且其启动效应远大于媒体意见认为混淆商标近似时所产生的启动效

应。 与此同时, 媒体意见将混淆商标认定为非近似性时的启动效应远大于将混淆商标认定为近

似时的启动效应。 针对这一现象,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在民众心目中, 法院更应当担负起打击

侵权的角色, 因而当法院认定被告构成商标侵权时, 更容易获得民众的信赖; 而媒体的角色更

应当是鼓励创新, 因而当媒体认定被告是在进行商标创新而非商标侵权时, 更容易获得民众的

信赖。 当然, 这一假设能否成立, 有赖进一步的实验观察和论证分析。
　 　 实验Ⅳ探究了民众的司法认知与他们对司法的信赖度之间的关系。 从调查数据可知, 被试

对解决商标侵权问题有强烈的司法诉求, 对司法应实现公平正义有强烈的理念认同。 回归分析

显示, 由这两个自变量的强度可以较好地解释被试对法院判决的信赖度。 这一发现很好地说

明, 司法只要能解决好民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并让民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就可以提升其公信力。
民众在具体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可以有效弥合司法的社会评价和自身评价之间的鸿

沟。
 

〔30〕
 

然而, 问卷调查也发现, 被试对法院效能缺乏清楚的认识。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研

究报告中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 即法院的 “工作举措很多但群众了解不多” , “工作付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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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依娜: 《 〈 商标法〉 第 57 条第 2 项适用之实证研究》 , 《 中华商标》 2018 年第 8 期, 第 36 页。
孔祥俊: 《 论我国 〈 商标法〉 的私权中心主义——— 〈 商标法〉 公法秩序与私权保护之定位》 , 《 政法论丛》 2023
年第 3 期, 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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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群众感触不深” , 以及 “工作质量提高但群众信任度不高” 。
 

〔31〕
 

可以认为, 加强对法院效能

的宣传, 增加民众对法院的了解, 也是提高法院公信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研究所采用的行为实验, 定量地描述了司法判决和媒体意见对民众判断产生的影响, 相

对客观地考察了民众对司法判决的信赖度。 为了定量描述民众对法院和媒体的信赖度, 本研究

还引进了法院影响指数和媒体影响指数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未来或可考虑采用该指数比较不同

地区或不同年代的法院 ( 或媒体) 影响指数的大小。 当然, 本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 其一,
在参加本研究的 1326 名被试中, 绝大多数 ( 88. 76%) 被试都具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 被试

人群的这种学历结构特征, 与我国民众的学历结构特征并不吻合。 其二, 影响司法公信力评估

的因素有很多, 既包括事实认定的, 也包括法律适用的; 既涉及常规案件, 也涉及像彭宇案、
许霆案、 药家鑫案等有影响力的争议案件。 针对这些争议案件, 不论学界还是实务界都有认识

分歧。 本研究选取的实验材料属于常规案件, 由于排除了具有疑难性的法律适用和司法政策考

量问题, 很难测量出有争议案件对司法公信力的潜在影响。 其三, 在计算法院影响指数和媒体

影响指数时, k 的取值需要视情况而定。 本研究中的商标近似性判断问题相对简单, k 的值取

50%也许合适。 如果涉及的是其他部门法领域 ( 如刑法) 的问题, 民众判断与法官判决的差

距可能较大, k 的取值就需要相对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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